[bookmark: _Toc5516]关于《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关于打造
[bookmark: _Toc8260]高质量孵化器的促进办法（修订版）》
的起草说明

2023年12月，东疆出台《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打造高质量孵化器的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孵化器办法》），对评价为东疆高质量孵化器的运营主体，从租金和物业费补贴、年度运营补贴两个方面给予最高600万元的资金支持。现根据相关部门关于规范招商引资政策有关要求，对《孵化器办法》做了如下调整：
一是对支持对象的主体要求，由原先的需在东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修改为“服务东疆科技创新，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孵化科技型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宗旨，为科技型初创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经营设施、创业辅导、技术支持、市场拓展、投资融资、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的科技创业服务机构。”
[bookmark: _GoBack]二是具体支持内容，由原先的租金和物业费补贴、年度运营补贴修改为盘活存量资产支持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支持两个方面，具体为“引领型孵化器和成长型孵化器按照盘活存量资产情况分别给予最高700万元和300万元资金支持。对于盘活存量资产面积≥10000平米的引领型孵化器和成长型孵化器，分别给予700万元和300万元资金支持；低于10000平米的，具体支持金额为最高支持金额×（盘活存量资产面积/10000）。”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支持仍然延续原先的年度运营考核方式，根据考核结果给予相应比例的支持，引领型孵化器最高200万元、成长型孵化器最高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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